
近日，农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审理了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经过法官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
最终达成了和解，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甲公司与王某有过多次合作，
2021年9月，双方签订了一份屋面防
水施工合同并约定人工费16万元。
但施工完成后，王某并未全额支付
人工费，甲公司多次催要剩余款项，
王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甲公司无
奈诉至法院，请求王某偿还剩余人
工费2万余元。为尽快解决双方问
题，受理案件后，民二庭依法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审理并尽快排期开庭。
在庭前准备阶段，承办法官注

意到双方虽争议较大，但均有意继
续履行合同，只是对于支付剩余人
工费的金额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存
在调解的基础和可能。如果能顺利
调解，既不损伤这对老伙伴的感情
根基，又能有效化解矛盾。

在调解之初并不顺利，现场的
气氛一度“剑拔弩张”。

王某辩称：“法官，我承认还欠
他们钱，但是我真的没欠那么多。”

甲公司态度也很强硬：“就这点
钱还能拿不出来？我看你还是摆明

了想赖账。我也不跟你费劲了，还
是打官司吧！”

你吵我，我怼你，案件标的额不
大，但双方矛盾不小，这样下去可不
行。

为妥善化解矛盾，承办法官讲事
实摆证据，帮助双方进行对账，统计
具体欠款。同时告知王某如拒不支
付人工费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劝导
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互谅互让，珍
惜此前长期合作的机缘。最终双方
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王某一次性
交付了费用。至此，该起纠纷圆满解
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九台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人格
权纠纷案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更让法律知识深入人心。

原告王某和李某系夫妻关系，
二人在被告某机动车检测公司进行
合法买卖交易后，便经常受到各种
骚扰。进一步查证得知，被告公司
未经原告夫妇授权，将二人签订的

“二手车买卖合同”作为合同模板粘
贴在其经营场所内，私自公开了二
人姓名、住所、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等隐私信息用于其经营使用，严重
侵犯了二人的基本人格权利。故原
告夫妇诉至九台法院，要求被告公
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主张赔偿
精神损失费。

受理案件后，殷剑法官第一时

间与双方当事人联系，深入了解情
况，在征得双方同意后，迅速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各
执一词，争执不下。原告表示，被告
私自泄露隐私信息的行为对自己的
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导致长时
间受到他人骚扰，甚至险些因此事
导致婚姻破裂，要求被告赔礼道歉
并主张高额的精神损失费。而被告
则辩称，自己是在合法经营过程中
获得的信息，仅作为合同模板展示，
并没有对原告造成伤害，不会赔偿
相关费用。

殷剑法官认真倾听双方当事人
诉求，找准案件争议焦点，耐心释法
明理。法官向原告表示：“被告公司
泄露个人信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确

实是违法侵权的行为，但是根据法
律规定，只能依照对你造成损失的
限度进行赔偿，超出损失限度的部
分是没有法律支持的。”而后继续向
被告说明：“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
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
密，商家有义务保证消费者个人信
息的安全性，更不应该将客人的隐
私用于盈利经营，目前给原告夫妇
造成的损失是你公司的侵权行为导
致的，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对其进行
道歉并予以赔偿。”在听完法官一番
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解答后，双方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选择各
退一步，被告当庭赔礼道歉并给付
了原告夫妇相应的精神损失费，双
方握手言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
法需求，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走深走
实，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法官岳明明
及法官助理冯玉莹受邀参与柳影街
道综治中心开展的“相约星期四 法
律进万家”活动，面向街道居民开展免
费法律咨询、法律知识普及工作，为辖
区居民提供贴心及时的法律服务。

“法官，我侄媳妇和侄子正在闹
离婚，但是他们的房子是侄媳妇家

人婚前付的首付，要是离婚的话，房
子能属于谁？”柳影街道法律调解室
坐满“有问而来”的群众，急切地想
要得到法官专业角度的解答。岳明
明法官以问题为导向，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一一为提问的群众耐心解
答，现场问答涉及了离婚纠纷、婚内
财产分割及返还、民间借贷等法律
内容。法官助理冯玉莹则针对群众
提出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性质

进行了仔细讲解。
“法官，这次来解决了四年的心

病，听你这么说我的心里可是敞亮
了！”座谈后，群众纷纷对法官的耐心
讲解表示感谢。下一步，宽城法院将
持续深化诉源治理工作，积极化解群
众矛盾，强化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
作，创新普法宣传方式，为创建和谐
社会贡献法治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有组织犯罪法》施行两周年
之际，为进一步增强群众反
有组织犯罪意识，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7月29
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刑事庭法官干警深入二道区
劳动公园开展《反有组织犯
罪法》主题宣传活动。

法官干警通过横幅展
示、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
等方式，面对面向群众介绍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立法
背景和意义以及相关法律
知识，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
发有组织违法犯罪线索，进

一步提高群众对相关犯罪
手段的认识，共同抵制黑恶
犯罪。

此次主题宣传增强了居
民群众识别和防范有组织犯
罪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大家
自觉参与到扫黑除恶斗争中
来。二道法院将扎实推进常
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
实，不断加大开展《反有组织
犯罪法》的常态化学习、宣传
和贯彻实施工作力度，进一
步筑牢社会和谐稳定防线，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近日，辽源市高新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北方袜业园区
对园区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培
训、服务、约谈会。

会上，大队监督人员首先
阐明了此次培训、服务、约谈
的目的及意义，并结合近期全
国各类火灾事故案例，多角度
深入讲解消防安全工作的重
要性和社会单位所应承担的
消防安全法定责任，同时全面
分析了园区在外围方面、建筑
内部、企业管理、整个建筑内

部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设置等
方面存在的消防安全难点、盲
点和关键点，阐明问题的客观
原因和薄弱环节，提出了针对
性的隐患整改意见和建议。
要求单位负责人充分意识到
发生火灾的危害性和严重后
果，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
力度，定期自查在管理、制度、
设施上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
不断规范和强化自身消防安
全管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四平市铁东区人
民法院城东法庭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

铁某某驾驶某小型轿
车，沿某街由南向北行驶至
某小区门前路段，向西左转
弯驶入非机动车道区域时，
遇祁某驾驶二轮电动车沿街
西侧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
驶至此发生碰撞，造成祁某
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
事故。当事人铁某某驾驶小
型汽车进入非机动车道未避
让正常通行的非机动车，是
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当事人铁某某的行为违

反了“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
车、行人正常通行，不得鸣喇
叭催促正常行驶的非机动
车、行人”的法律法规，当事
人铁某某负全部责任，当事
人祁某无责任。

由此可见这场交通事故
的发生是由于当事人对交通
规则的忽视和不重视。

因此，为了大家的生命
安全和幸福生活，四平市铁
东区人民法院呼吁广大的交
通参与者，关爱生命，遵守交
通规则，安全出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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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法院
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主题宣传活动

关爱生命 遵守交通规则

辽源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北方袜业园区企业开展培训、服务、约谈会

“问答式”普法进街道“一对一”解纷暖民心

商家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道歉+赔偿

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合同纠纷案件


